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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善慧恩社會慈善基金會 

「109 年度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生活輔導人員及保育人員核心課程」

招生簡章 

 

一、 依據：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78條規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之業務應遴用專業人員辦理；同時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

格及訓練辦法」及「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實施計畫」相關規定

辦理，期待藉由訓練培訓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取得專業訓練結業

證書，成為符合資格之專業人員，以補充安置及教養機構長期人力資源的不

足，同時提升專業服務品質。 

二、 目標： 

（一） 協助兒少安置機構工作人員取得生活輔導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及

保育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 

（二） 加強兒少安置機構工作人員照顧知能及技巧。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屏東縣政府。 

（二） 辦理單位：財團法人善慧恩社會慈善基金會。 

（三）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 

四、 招訓對象： 

（一） 現任職本縣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且接受核心課程訓練即可取得

專業人員資格者（優先錄取）。 

（二） 現任職本縣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托育、早期療育、收出養服務機構），

且接受核心課程訓練即可取得專業人員資格者。 

（三） 有意願從事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服務之人員。 

五、 招訓人數：限 50人（以辦理單位推薦人員及屏東縣對兒童及少年安置教養機構

服務有興趣者優先，若有名額可開放給外縣市），每門課不滿 30人不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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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訓資格： 

核心課程 參訓資格 參訓目的 

生活輔導人員 

專業訓練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且曾服務

或有興趣從事兒少福利機構服

務有興趣者。 

取得生活輔導人員資格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且曾服

務或有興趣從事兒少福利機構

服務有興趣者。 

取得助理生活輔導人員資格 

保育人員 

專業訓練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且曾服務

或有興趣從事兒少福利機構服

務有興趣者。 

取得保育人員資格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且曾服

務或有興趣從事兒少福利機構

服務有興趣者。 

取得助理保育人員資格 

 

七、 上課地點：屏東縣潮州鎮光春路 292號飛夢林家園(暫定)。(備案：屏東大學) 

八、 報名及開課期程： 

（一） 報名截止日：即日起至 108年 1月 15日止。 

（二） 資格審查通過後，108 年 1 月 16 日前，錄取者以 e-mail 通知並寄發

繳費單。 

（三） 109年 1 月 20日前回傳繳費證明單據。 

（四） 109年 1 月 22 日 e-mail寄發上課通知。 

（五） 109年 2 月 8日開訓典禮、正式上課。 

九、 收費方式：（以下費用不含書籍費及教材費） 

（一）生活輔導人員課程計 20 學分，每位學員須繳交新台幣 25,000 元整。 

（二） 保育人員課程計 20 學分，每位學員須繳交新台幣 25,000 元整。 

（三）雙修生活輔導人員課程及保育人員課程（二類課程共同科目 18 學分

採合併上課方式）計 22 學分，每位學員須繳交新台幣 26,000 元整。 

（四）每課程報名不滿 30 人該課程不開課，學員繳交學分費全額退還。 

（五）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分費；惟實際開課

後，即不予退費。 



 

 3 

十、 課程內容與訓練時數： 

（一） 生活輔導人員課程計 20學分，共 360 小時。 

（二） 保育人員課程計 20 學分，共 360小時。 

（三） 雙修生活輔導人員課程及保育人員課程（二類課程共同科目 18 學分

採合併上課方式），計 22學分，可同時取得生活輔導人員及保育人員

訓練結業證書。 

（四） 課程配當：上課時段及師資依實際狀況調整。配當表如下 

生活輔導人員、保育人員專業訓練共同課程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時數 

兒童少年福利 1/18小時 

兒童及少年福利相關法規  1/18小時 

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 2/36小時 

多元文化與親職教育 2/36小時 

社會工作概論 2/36小時 

助人技巧與專業倫理 2/36小時 

創傷復原與輔導 1/18小時 

生命教育 1/18小時 

性別與性教育 2/36小時 

環境規劃與安全事故處理 2/36小時 

兒童少年行為輔導與問題處置 2/36小時 

專       業       課       程 

生活輔導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保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課  程  名  稱 學分/時 課  程  名  稱 學分/時 

少年自立生活技

巧之規劃及輔導 
1/18 特殊教育 1/18 

少年次文化 1/18 兒童創造性學習 1/18 

十一、 上課時間：每週六日上課二天 18小時，共約 6個月 

班  別 上課時間 上課期程 

生活輔導人員專業訓練班(20學分) 
週六、週日 
09：00-12：30 

13：30-18：10 

109.2.08 

| 

109.8.02 

保育人員專業訓練班(20學分) 

生活輔導人員及保育人員專業訓練班

(2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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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出席及請假 

（一） 參加訓練之人員參加本計畫訓練課程，1 學分以 18小時計。 

（二） 學員每次參加上課或考試報到時，需提具身分證件供查核。 

（三） 請他人代替上課或代簽到退，經查屬實者，取消結業資格，亦不得要

求退費。 

（四） 學員請假須於上課前提出，以便統計出席狀況。 

（五） 若特殊狀況，經本會評估可使用視訊上課者，務必於上課前準備好個

人鏡頭，供身分查核，以確認上課狀況。 

十三、成績考評與證書核發 

（一） 成績考評 

1. 參加訓練之人員出席該課程總時數出席率達百分之 80以上者，始得

參加成績考核。 

2. 參訓人員於單科專業訓練課程缺席逾上課時數三分之一，不得參加

該科專業訓練課程成績考核。 

3. 各科教師依據授課內容與進度訂立考評方式，練習成績及格分數為

60分，不及格者不發予結業(學分)證書，且不得進行補考。 

4. 請他人代考事經查證屬實者，取消結業資格，亦不得要求退費。 

（二） 結業(學分)證書發給方式 

1. 訓練期滿（學分取得）且經考評及格者，由屏東縣政府頒發結業(學

分)證書。 

2. 同一人參加不同年度、不同主管機關、不同訓練單位辦理之訓練課

程，並已取得學分證明者，得依其符合之專業人員類別，備齊證明文

件向最後參加訓練之主管機關申請發給該類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 

十四、 退費標準：開課日以本訓練開課日為準 

（一） 學員於開課 7日前退訓(不含假日)，予以全額退費。 

（二） 學員於開課 7日內(不含假日及開課當天)退訓，予以退學費 90%。 

（三） 學員如於開課後退訓，自開課日起逾總時數三分之一以上者，不予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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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承辦單位因故未能開課，則全額退費。 

十五、報名資訊 

（一）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09年 1月 15日止 

（二） 報名方式：採郵寄報名，地址：「92053 屏東縣潮州鎮光春路 292號 飛

夢林家園 收」，請於信封上註明「報名生輔/保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三） 報名繳交資料： 

1. 報名表：填妥各項資料並貼妥照片、身分證影印本(正/反面)如

(附件) 

2. 畢業證書影印本或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3. 於屏東縣服務之生活輔導或保育人員請檢附在職證明。 

4. 申請學分抵免證明 

（四） 資格審查與錄取通知：本會於收件截止後統一進行資格審查，符合資

格者將以 e-mail方式寄送繳費單。 

（五） 完成繳費：繳費收據回傳至本會(或 e-mail: 

gwg.org.tw@gmail.com)，或傳真(08)-7802095，單據請註明訓練名

稱、學員姓名)，供確認報名完成。 

十六、 繳費方式：可選擇 ATM轉帳、銀行匯款-戶名：財團法人善慧恩社會慈善基

金會，帳戶：高雄博愛路郵局，帳號 004159-0474389 

十七、課程諮詢： 

財團法人善慧恩社會慈善基金會(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 93 號 9樓之 1) 

服務電話：07-9745999，08-780-2053(服務時間 09:00-12:00，13:30-17:00) 

電子郵件：gwg.org.tw@gmail.com(主旨請註明-生輔訓課程諮詢) 

網站：http://gwg.org.tw/ 

粉絲專頁：飛夢林家園 family 

 

 

mailto:gwg.org.tw@gmail.com
mailto:gwg.org.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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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附件：報名表備齊報名表及應繳文件， 

請郵寄：屏東縣潮州鎮光春路 292號飛夢林家園，服務專線 08-7802053 陳小姐 

 

*姓   名  *性   別 □ 女    □ 男 

照   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  

服務機構  

*職  稱 
 

年  資  

*最高學歷                    學校             科系畢業 

*聯絡電話 
(O)：                        （H）： 

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班別 

□保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生活輔導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保育人員及生活輔導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申請 

抵免學分 

曾參加相關訓練並取得相同課程名稱之學分，申請抵免下列課程：  

□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1學分) □兒童及少年相關法規(1學分)  

□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2學分) □多元文化與親職教育(2學分)  

□社會工作概論(2學分) □助人技巧與專業倫理(2學分)  

□創傷復原與輔導(1學分) □生命教育(1學分)  

□性別與性教育(2學分) □環境規劃與安全及事故處理(2學分)  

□特殊教育（1學分） □兒童少年行為輔導及問題處置(2學分)  

□兒童創造性學習（1學分） □少年自立生活技巧之規劃及輔導(1學分)  

□少年次文化（1學分）  

繳交資料 □最高學歷影本    □身分證正反影本   □服務證明(無可免付) 

*申請人簽名 

□我已詳閱並同意簡章說明及須知。  

□本人證明上述所填資料及提供之佐證文件皆與事實相符，如有偽造或不

實情事，則自願放棄受訓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  

                                     親筆簽名：                  

注意事項 「*」為必填欄位 

身分證正面影本浮貼處 身分正反面影本浮貼處 


